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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女士：  
 

要求抽出財務委員會(財委會)項目分開討論及表決  
 

 就陳淑莊議員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給財委會主席的信函提

出的內容，現覆如下。 

 

 財委會議程FCR(2019-20)39旨在向財委會申請撥款，落實財政司司
長今年八月及九月宣布的一系列減輕市民財政負擔和支援香港企業的措施。

這些措施目標一致，為盡早支援受惠對象，應盡快一併落實。考慮到這些措

施的急切性及重要性，相關的政策局均在本立法年度一開始便及早徵詢相關

的事務委員會，詳細說明措施，亦得到議員的廣泛支持。政府把這些涉及額

外開支的措施組合為一個議程項目，提交財委會考慮，是為了方便委員全面

掌握相關措施及進行討論，以期盡快獲批，惠及市民及企業。政府二零零三

年及二零零八年分別為紓緩失業和減輕市民面對高通脹的壓力推出措施，當

時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批准的討論文件，也涵蓋同一輪推出的多項措施，一併

申請撥款批准。政府不同意把FCR(2019-20)39的議程項目分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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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陳議員建議分拆表決，如前所述，這一系列措施目標一致，如

只批准個別措施的撥款，會削弱整體有效性。因此，政府認為文件中的五項

建議（即為公共房屋租戶代繳租金、電費補貼、學生津貼、與社會保障有關

的額外款項，以及支援中小企的措施）適宜同步處理，一併表決。不過，如

果大多數議員希望按文件第2(a)至(e)段分為五個分項逐一表決，政府將不持
異議，但希望委員留意上述考慮，於同一財委會會議上完成所有表決。 

陳議員在信中進一步建議把文件第2(d)段的｢為社會保障受助人發放
一次過額外款項｣與｢為在職家庭津貼受助人發放一次過額外款項｣和｢為以個

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受助人發放一次過額外款項｣分開討論和

表決，以及把文件第2(e)段的｢中小企融資擔保及-九成信貸擔保產品｣和｢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及｢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

基金｣作同樣處理。

就文件第2(d)段與社會保障有關的一次過額外款項而言，其受惠對
象都是現行機制下有需要幫助的市民，有關措施旨在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

這些款項發放的基礎和安排相若，如只批准某部份/類別的額外款項，對不

同受助人/住戶厚此薄彼，有違政府幫助市民共渡時艱的初衷，我們認為並

不適宜。至於支援中小企的措施，是從多角度、多層面為中小企在具挑戰性

的經濟環境下提供利便營商的環境，增加其競爭力。如只批准某部份/類別

的撥款，可能會令整套措施不到位，中小企更無所適從。因此，政府反對把

文件第2段的五個項目進一步分成小項分開表決。

政府推出支援措施，是為了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撐企

業、保就業，以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我們懇請財委會盡快批准該項目，

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將全力跟進落實，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和市民能早日

受惠。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鄭偉文 代行）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